
教职成函〔2023〕591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组织河南省职业院校教师赴日本和美国

开展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活动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、省直管县(市)教育局，各高

等职业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认真落实教育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

高计划（2021-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教师函〔2021〕6号）和河南

省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深入

学习日本、美国职业教育先进经验，提升我省职业院校教学管理

人员和骨干教师专业素质，经研究，拟于近期组团分别赴日本、

美国执行研修任务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研修内容

（一）赴日本研修班。主要了解学习日本“官产学研”现代

学徒制模式，借鉴日本现代职业教育管理与发展理念，交流研讨

日本职业学校与行业组织的合作机制、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建设等。

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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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赴美国研修班。主要了解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模式，

学习美国职业教育先进的教学和管理实践经验，借鉴美国现代职

业教育管理与发展理念，拓展职业院校教师国际视野。

二、研修人员

本次赴日本、美国研修计划人数共 55名左右，参研人员为全

省职业院校骨干教师和少量教学管理人员。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和

高等职业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限推荐 1名人员参加本次研修

活动。参研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，师德师风优良。

（二）骨干教师须具有较先进的职业教育思想和鲜明的教学

风格，在教学工作中具有创造性与创新性，教学工作业绩突出，

多次获得上级部门的表彰和奖励。教学管理人员须具有较先进的

职业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，具备较丰富的综合管理经验与较高的

复合管理能力，所在学校办学特色鲜明，勇于改革创新，能够有

效引领本地、本行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。

（三）从事职业教育 5年以上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

（四）年龄在 55周岁以下（1968年 7月 30日之后出生），

身心健康。

（五）获得过国家、省公派出国留学或资助出国（境）研修

的人员，回校工作满 2年后方可申请。

（六）同等条件下，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、中原教学名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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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院校省级名师、“黄大年式”教师团队主持人、省职业教育教

师教学创新团队主持人、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、省级教师技艺技

能传承创新平台主持人等优先。

省教育厅将对各地各学校推荐人员进行综合考评、择优遴选、

分别编班，最终确定赴日本和美国研修班次人员。

三、研修方式

集中授课、实地调研和交流研讨。

四、研修时间

计划安排在 2023年 10月进行，研修时间 14天，具体时间另

行通知。

五、研修考核

参加研修的学员应全程参加研修活动，研修结束后撰写不少

于 3000字的研修报告，并专题报告会的形式向所在单位汇报研修

成果。

六、报名要求

各地各学校要认真组织遴选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，填报《2023

年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人员推荐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2023年

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报名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省辖市、济

源示范区、航空港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盖章后（高等职业

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由学校盖章），将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和

pdf、word电子版于 8月 25日前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成教处（如需

邮寄，请使用中国邮政 EMS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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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工作效率，非省属职业学校的研修人员应提前咨询当

地外事部门能否批准参加研修。

七、研修经费

研修所需经费（国外研修费、食宿费、往返国际机票、国内

集训费、签证费、保险及公杂费等）从省级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

金（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）中列支。

八、其他事项

拟参研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凡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参加研修

的人员，必须按照有关要求，按时参加研修(特殊原因除外)，否

则，取消所在单位三年集体和个人出国(境)培训或研修的资格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研修项目管理实行“谁派出、谁负责，谁组

织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和团长负责制。所有人员要严格遵守外事纪

律，服从团长管理，认真学习借鉴国（境）外职业教育先进教学

管理经验，努力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。

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联系人：庞曼 张云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788

邮箱：zhijiaochu2021@126.com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11号 D822室（450018）

省教育厅对外合作与交流处联系人：邹韬

联系电话: 0371-696917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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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3年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人员推荐表

2.2023年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报名表

2023年 8月 15日

（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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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年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人员

推 荐 表
姓 名 性 别 民 族

照片

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

工作单位

研究专长

职 称 行政职务

通讯地址 邮 编

电子邮箱 手 机

主要

教育

经历

（起止年月、学校、专业、学历学位，从大学开始填写）

主要

工作

经历

（起止年月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等，含社会兼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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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奖

情况

教师

教育

工作

主要

业绩

本人

意见

本人愿意参加研修班，严格遵守外事纪律，履行有关职责，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。

签 名：

年 月 日

所在

单位

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 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育行政部

门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 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（注：省属学校“教育行政部门意见”一栏，无需填写。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三份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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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年职业教育专项能力提升研修班报名表

报送单位：（盖章）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
出生

日期
出生地

政治

面貌

工作单位

及职务
身份证号码

何年何月

毕业于何校

何专业

目前的

实际工作

（或所教

专业）

手机号码

主管部门和

当地外事部

门是否同意

外出

注：1.省辖市（县、市、区）及省直管县（市）所属学校由教育局统一报送，高等职业学校、省属中等职业学校单独报送；

2.出生地只需要具体到省份即可。


